
清 远 市 清 城 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城区工信〔2023〕3号

关于印发《清远市清城区扶持电商建设发展 培育
电商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政策（试行）》

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直各单位，市驻区有关单位:

《清远市清城区扶持电商建设发展 培育电商产业集群

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已经清城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清远市清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3年 4月 17日

QCBG2023001



清远市清城区扶持电商建设发展 培育电商
产业集群发展若干政策（试行）

为大力优化电商直播产业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已有的清

远市清城区互联网+创新产业园平台作用，建设直播网红聚

集区，形成规模性电商产业基地，与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

转移园融合发展，打造业态丰富、人才集聚、创新驱动的纺

织+电商直播产业生态。针对清城区认定的电商产业园区和

入驻认定的电商产业园区企业、个人，特制定以下扶持政策。

一、支持对象

本政策适用于清远市清城区认定的电商产业园区和入

驻认定的电商产业园区开展直播电商活动及从事直播电商

运营、应用及配套服务的企业、行业组织和个人。

经认定的电商产业园区需符合如下条件：（一）园区具

有明确的经营管理机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经营管理机构是

在清远市清城区内工商注册，有税务登记的独立法人。园区

配备一定数量专职管理人员，或委托成熟专业的运营服务团

队负责园区运营建设等工作。（二）园区符合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且有较为完备的建设发展规划，规划定位

科学，产业特色明显，制定完善的电子商务发展规划。（三）

园区建有与业务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具备功能完善的公

共服务支撑体系，能为入驻企业提供各类公共配套服务。

（四）集约程度较高，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园区具有功能



完善的载体设施，园区总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上，具有

一定的大项目承载能力。园区入驻电子商务企业及服务企业

达到 20家以上。

二、扶持政策

（一） 扶持一批示范性强的直播电商基地

支持清远市清城区认定的的电商园区打造直播电商产

业示范园区（基地），进行内容制造、视频技术、直播场景

等“一站式”直播基础设施建设，专注做强做大直播电商产

业。对入驻的直播电商企业年度成交额超 1亿元（含）达到

5家以上，或年度成交额合共达到 10亿元（含）以上的园区，

给予园区运营单位 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 鼓励直播电商企业做大做强

充分利用清远市清城区电商资源优势，结合广清纺织服

装产业有序转移园的制造能力，推动直播电商企业做大做

强。对入驻认定的电商园区的直播电商企业年度地方经济贡

献 100万元（含）至 500万元、500万元（含）至 1000万元、

1000万元（含）以上，分别按照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量的60%、

70%、80%给予经济贡献奖励。

（三） 鼓励优秀网红主播入驻

鼓励企业培养和引入各类行业主播，借助头部主播强大

号召力，带动清远清城区电商直播行业发展。对在认定的电

商园区签约年度个人地方经济贡献 5万元（含）以上，且在

清城区办理汇算清缴的主播，按照当年对地方经济贡献量的

80%给予经济贡献奖励。



三、附则

（一）上述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如有与国家、省、市出

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不一致的情况，按国家、省、

市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执行；对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奖励

的，按最优惠项执行。

（二）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有效期 2年。相关法

律、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  

（三）本政策由清远市清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并另行制定实施细则或申报指南等文件执行。


